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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 /部門  
 

I. 逾期參加小組委員會的申請  
 [立法會CB(2)1398/16-17(01)號文件 ] 
 
  主席表示郭榮鏗議員申請逾期加入小組委

員會。小組委員會同意接納郭榮鏗議員的申請。  
 
 
I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
[檔案編號：2017年第66號法律公告、食物及衞
生局和衞生署於 2017年 4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
資 料 摘 要 、 立 法 會 LS58/16-17 、

CB(2)1340/16-17(02) 至 (03) 及

CB(2)1398/16-17(01)至 (03)號文件 ] 
 
2.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載於附件 )。  
 
3.  主席提醒委員，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83A
條，如他們有任何與《 2017年吸煙 (公眾衞生 )(公
告 )(修訂 )令》("《修訂令》")有關的直接或間接金
錢利益，則他們就此議題發言之前，必須披露該利

益的性質。  
 
委員提出的修正案 

 
4.  何君堯議員表明有意提出修正案，把煙草

產品的封包及零售盛器上的健康忠告的建議覆蓋

範圍增幅，由 85%縮減至 70%，以回應煙草業界關
注沒有足夠的餘下空間附貼煙草產品的封條和防

偽封條。 

 
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
政府當局  5. 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：  
 

(a) 有關軟包香煙，  
 

(i) 採取步驟了解煙草業就技術事宜
提出的關注。他們表示無法在12個
月的適應期內 (即由《修訂令》於



 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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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 4月 21日刊登憲報當日至
2018年4月20日 )，更改他們的包裝
及在封包上使用透明封條，以符合

健康忠告須至少覆蓋封包上展示

該忠告的 2個最大表面的 85%的建
議新規定，以及封包所展示的健康

忠告及焦油量和尼古丁量說明，均

不得被以下物品遮蔽的規定：該封

包的蓋 (處於閉合狀況者 )的任何
部分、附貼於該封包上的物件、該

封包的封套、附貼於該封套上的物

件或載於該封套內的東西；  
 

(ii) 因應業界提出的上述技術上不可
行理由，考慮延長適應期，容許在

本港出售的軟包香煙封包，印有健

康忠告現有式樣或新的式樣；及  
 
(iii) 說明若不會延長適應期，執法當局

會否因應業界提出的上述技術上

不可行理由行使酌情權，在12個月
的適應期屆滿後，不會對下述情況

提出檢控：在出售的軟包香煙上的

不透明封條，覆蓋了小部分健康忠

告 (其大小至少覆蓋有關封包的最
大2個表面的85%)；  

 
(b) 處理煙草業的關注。他們表示，倘若

把政府當局向業界提供的電子版標準

健康忠告圖像放大，以符合健康忠告

須至少覆蓋香煙封包及雪茄的零售盛

器最大 2個表面的85%的建議新規定，
該圖像將會嚴重扭曲；  

 
(c) 說明在煙草產品的封包或零售盛器的

最大2個表面上，每個表面印有兩個或
以上的訂明健康忠告複本，而該等複

本的整體大小符合《修訂令》訂明的

相關百分比，這樣會否被視為符合這

方面的建議新規定；及  



 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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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說明任何人如獨立地售賣一枝雪茄，

而該雪茄是與其他雪茄包裝在一個零

售盛器內，而該零售盛器以訂明的式

樣和方式，展示健康忠告，則根據《吸

煙 (公眾衞生 )條例》 (第371章 )第9條，
該人是否干犯罪行；若是，當局過去

3年就這方面採取了哪些執法行動 (包
括檢控 )。  

 
 
III. 其他事項  
 
6.  主席提醒委員，小組委員會下次會議將於

2017年 5月 23日下午 2時 45分舉行，聽取公眾的意
見。  
 
7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4時44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8 年 1 月 2 日  



附件  
 

《 2017年吸煙 (公眾衞生 )(公告 )(修訂 )令》小組委員會  
第二次會議過程  

 
日期： 2017年 5月16日 (星期二 ) 
時間：下午 2時 30分  
地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B 
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議程第 I項：逾期參加小組委員會的申請  
 
000849 - 
000914 

主席  
 

郭榮鏗議員申請逾期加入小組委

員會  
 

 

議程第 II項  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000915 - 
001233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致開會辭  
 
政府當局簡介其就 2017年 5月 9日
會議席上所作討論而須採取的跟

進 行 動 作 出 的 回 應 ( 立 法 會

CB(2)1398/16-17(03)號文件 )。  
 

 

001234 - 
001249 

主席  委員須就討論中的事宜披露直接

或間接金錢利益。  
 

 

001250 - 
002229 

主席  
劉國勳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劉國勳議員表示，本地缺乏統計證

據 支 持 《 2017 年 吸 煙 ( 公 眾 衞
生 )(公告 )(修訂 )令》 ("《修訂令》
")下的建議，即把健康忠告的面積
由至少覆蓋有關煙草產品的封包

或零售盛器最大 2個表面的 50%增
加至至少 85%。他並質疑此項建議
與其他控煙措施相比之下，在降低

本地吸煙人口比例方面所能達到

的邊際成效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根據世界衞生組織

("世衞 ")的實質證據及澳洲和加
拿大的經驗，健康忠告及信息的面

積越大，其對減低煙草消費意欲的

成效亦有所增加。健康忠告及信息

的交替及其外表和設計的改變，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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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保持訊息的警示作用和加強其效

果至為重要。此外，世衞自 2012年
起倡議採用平裝。本地一項調查的

結果顯示，逾 70%受訪者支持增加
健康忠告的覆蓋範圍。  
 

002230 - 
002527 

主席  
何君堯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何 君 堯 議 員 表 明 將 會 提 出 修 正

案，把煙草產品的封包及零售盛器

上的健康忠告的建議覆蓋範圍增

幅縮減至 70%，以回應煙草業界關
注沒有足夠的餘下空間附貼煙草

產品的封條和防偽封條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把健康忠告的面積

增加至覆蓋封包或零售盛器最大

的 2個表面的至少 85%的立法建
議，對本地而言屬溫和而合適。  
 

 

002528 - 
003315 

主席  
譚文豪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譚文豪議員支持《修訂令》，但詢

問軟包香煙的販商在符合建議的

85%規定方面，有否任何技術困
難。此外，倘若各項立法建議在

12個月的適應期內實施時發生技
術問題 (例如因調整健康忠告的標
準式樣以展示在橫向的煙草產品

包裝上而導致圖像扭曲，以及把健

康忠告附貼於雪茄的零售盛器以

覆蓋該盛器背面的最大表面的面

積的 100%時出現手工誤差 )，政府
當局會否對《吸煙 (公眾衞生 )(公
告 )令》作進一步修訂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：  
 
(a) 《修訂令》旨在取消現行規

定，即健康忠告的頂端與香煙

封包頂邊之間的距離不得超

過 12毫米，從而容許健康忠告
展示於封包的較低位置。就軟

包而言，該表面頂部 15%的空
間可容納封條和商標。此外，

市面上已有採用透明封條的

軟包香煙封包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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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(b) 健康忠告圖像可能出現的扭

曲情況，可以通過以適當的方

向 在 封 包 上 放 置 圖 像 來 減

少，而把兩個相同的健康忠告

圖 像 在 零 售 盛 器 上 並 列 展

示，便可符合訂明的百分比；

及  
 
(c) 執法機關會按每宗個案的情

況，考慮有否足夠理據提出檢

控。若指稱的違規事項屬輕微

或技術性質，檢控違規者或不

符合公眾利益。一般而言，對

於因人手程序引致與所需百

分比出現些微偏差的情況，執

法機關不會提出檢控。  
 

003316 - 
004905 

主席  
邵家輝議員  
政府當局  
黃定光議員  
麥美娟議員  

邵家輝議員就下述事宜提問：把健

康忠告印在呈圓柱體形的煙草產

品的封包或零售盛器的蓋的頂部

表面之上。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

健康忠告的中文版本須至少覆蓋

該 圓 柱 體 的 彎 曲 表 面 的 面 積 的

85%，而同一忠告的英文版本則仍
然只須至少覆蓋圓柱體的蓋的頂

部表面的面積的 50%。  
 
麥美娟議員關注調整健康忠告的

標準式樣以印在橫向的煙草產品

包裝上所引致的圖像扭曲問題。對

此，政府當局表示，只要健康忠告

及信息清晰可見，圖像些微扭曲並

不會被視作不符合新的規定。主席

及邵家輝議員詢問，在煙草產品的

封包或零售盛器的最大 2個表面
上，每個表面印有兩個或以上的訂

明健康忠告式樣的複本，而該等複

本的整體大小符合《修訂令》訂明

的相關百分比，這樣會否被視為符

合新規定。  
 
關於軟包香煙，麥美娟議員認為，

政府當局應在保障公眾健康與盡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政府當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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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量減低其立法建議對本地煙草業

界 工 人 可 能 帶 來 的 負 面 影 響 之

間 ， 尋 求 妥 善 的 平 衡 。 邵 家 輝

議員、黃定光議員及麥美娟議員

要求政府當局：  
 
(a) 採取步驟了解煙草業提出的

關注。他們表示技術上無法在

12個月的適應期內，更改他們
的包裝及在封包上使用透明

封條，以符合健康忠告須至少

覆蓋封包上展示該忠告的最

大 2個表面的 85%的建議新規
定，以及封包所展示的健康忠

告 及 焦 油 量 和 尼 古 丁 量 說

明，均不得被以下物品遮蔽的

規定：該封包的蓋 (處於閉合
狀況者 )的任何部分、附貼於
該封包上的物件、該封包的封

套、附貼於該封套上的物件或

載於該封套內的東西；及  
 
(b) 說明會否因應業界提出的上

述技術上不可行理由延長適

應期，容許在本港出售的軟包

香煙的封包，印有健康忠告現

有式樣或新的式樣；若否，則

執法當局會否在適應期屆滿

後行使酌情權，不會對下述情

況提出檢控：在出售的軟包香

煙上的不透明封條，覆蓋了小

部分健康忠告。  
 

 

 

政府當局  

004906 - 
005538 

主席  
梁國雄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梁國雄議員就傳達使用煙草的害

處的措施提出多項建議，包括煙草

稅的收入只供用作控煙。他認為，

政府當局在打擊使用煙草方面的

力度，與打擊飲酒及進食不健康的

食物並不相同，儘管所有這些習慣

均危害健康。 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吸煙的致癌風險較

飲用酒精飲品為高，儘管兩者均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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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為第一類致癌物，會導致人類患

癌。政府當局表示會在適當時候向

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，禁止在業務

過程中，向未成年人售賣及供應令

人醺醉的酒類。  
 

005539 - 
010922 

主席  
許智峯議員  
政府當局  
張超雄議員  

張超雄議員及許智峯議員認為，鑒

於世衞一直倡議煙草產品採用平

裝，許多國家已實施或準備實施平

裝，政府當局應在香港實施平裝，

從而進一步減低煙草產品的吸引

力。政府當局表示會適時檢視就進

一步措施的規劃，包括在各項立法

建議生效之後實施平裝。  
 
許智峯議員支持《修訂令》，以保

障下一代的健康。他詢問政府當局

會否增加撥款，加強其他控煙措

施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過去 5年，戒煙及
相關服務的撥款，已由 2009年的少
於 1,000萬 元 增 至 2016年 的 超 過
6,000萬元。政府當局亦會推出戒
煙服務公私營協作先導計劃，試驗

通過家庭醫生協助戒煙的新服務

模式、檢討在 8個位於隧道入口範
圍內的巴士轉乘處實施禁煙規定

的情況，以及加強於法定禁煙區的

巡邏及執法工作。  
 

 

010923 - 
011540 

主席  
譚文豪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譚文豪議員詢問在呈正方體形的

雪茄零售盛器上展示健康忠告的

事宜，以及煙草稅的收入及分配予

預防吸煙和戒煙相關活動的資源

分別為何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：  
 
(a) 健康忠告的中文版本須至少

覆蓋該盛器正面的最大表面

的面積的 70%，而同一忠告的
英文版本須覆蓋該盛器背面

 



 

-  6  - 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的最大表面的面積的 100%。
如零售盛器呈正方體形，同一

健康忠告的兩個版本須展示

於任何 2個表面之上；及  
 
(b) 2015-2016年度的煙草稅收入

達 65億 3,000萬元。由衞生署
轄下控煙辦公室 ("控煙辦 ")
負責的執法、健康教育及推廣

戒煙工作在 2016-2017年度的
開支為 7,950萬元。須注意的
是，戒煙服務屬醫管局整體服

務的一部分，因此未能分別列

出有關開支。  
 

011541 - 
013400 

主席  
張宇人議員  
政府當局  
邵家輝議員  
陳志全議員  

鑒於香港的吸煙人口比例偏低，

張宇人議員反對下述立法建議：

健康忠告須至少覆蓋煙草產品的

封包或零售盛器最大 2個表面的面
積的 85%。  
 
邵家輝議員認為，建議的 12個月適
應期不足夠讓煙草業界採取步驟

符合建議的新規定，12個月的適應
期從《修訂令》刊憲當日起計算亦

不合理。  
 
張宇人議員及邵家輝議員詢問，任

何人如以獨立物品的形式售賣一

枝沒有載於零售盛器的雪茄，而該

雪茄原本是與其他雪茄包裝在一

個零售盛器內，而該零售盛器以訂

明的式樣和方式，展示健康忠告，

則該人是否干犯罪行。陳志全議員

繼而詢問，政府當局曾否就這方面

採取執法行動 (包括檢控 )。政府當
局答允提供書面回應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政府當局  

013401 - 
014338 

主席  
謝偉俊議員  
政府當局  
陳沛然議員  

謝偉俊議員詢問，在參考海外的做

法，以及有需要適當地平衡保障公

眾健康、捍衛消費者對產品真偽資

訊 的 知 情 權 及 實 施 的 技 術 問 題

後，為何政府當局不能考慮下述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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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行動  

議：雪茄的零售盛器上的健康忠告

只須至少覆蓋該盛器的正面的最

大表面的面積的 60%，而同一忠告
的英文版本則須覆蓋該盛器的背

面的最大表面的面積的 90%。 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現時的立法建議已

顧及雪茄業界就技術問題表達的

關注。政府當局重申，一般而言，

對於由人手程序引致與所需百分

比有些微誤差的個案，執法機關不

會提出檢控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陳沛然議員的查詢

時表示，一些海外國家 (例如澳洲 )
採取的平裝規定，適用於雪茄的零

售盛器。另外，並無實證顯示增加

健康忠告的覆蓋範圍會導致煙草

產品非法貿易惡化。  
 

014339 - 
014625 

主席  
許智峯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許智峯議員建議，新的訂明健康忠

告式樣加入的信息，應包括吸入二

手煙造成的害處。  
 

 

014626 - 
014936 

主席  
黃定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黃定光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加強

推廣控煙辦資助的非政府機構所

提供的免費戒煙服務。  
 

 

014937 - 
015525 

主席  
張宇人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張宇人議員重申關注下述情況：獨

立地售賣一枝雪茄，而該雪茄原本

是與其他雪茄包裝在一個零售盛

器內，而該零售盛器以訂明的式樣

和方式，展示健康忠告。  
 

 

015526 - 
020122 

主席  
麥美娟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麥美娟議員重申關注下述問題：調

整健康忠告的標準式樣以印在橫

向的煙草產品包裝上會引致圖像

扭曲，以及建議的 12個月適應期不
足夠讓軟包香煙的製造商採取步

驟符合建議的新規定。  
 

 

020123 - 
020814 

主席  
邵家輝議員  

邵家輝議員認為，建議的新健康忠

告式樣應加入焦油量和尼古丁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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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當局  說明。他關注由《修訂令》於憲報

公布當日起計算 12個月的適應期
的做法，以及規定健康忠告至少覆

蓋有關煙草產品的封包或零售盛

器最大 2個表面的 85%的立法建
議，能否有效降低香港的吸煙人口

比例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12個月的適應期足
夠煙草業界在 2018年 4月 21日前賣
出現有的存貨。政府當局會在立法

建議實施後評估其對公眾衞生的

成效。  
 

020815 - 
021530 

主席  
譚文豪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譚文豪議員詢問，如在適應期過

後，載有未經修訂的健康忠告的煙

草產品仍在市面上售賣，有關煙草

產品的製造商、批發經銷商或零售

商須否負上法律責任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《吸煙 (公眾衞生 )
條例》 (第 371章 )訂明，任何人不
得售賣或要約出售任何雪茄、煙斗

煙 草 或 香 煙 煙 草 或 管 有 任 何 雪

茄、煙斗煙草或香煙煙草作售賣用

途，除非該等雪茄、煙斗煙草或香

煙煙草被置於零售盛器內，而該零

售盛器以訂明的式樣和方式展示

健康忠告。有關各方有責任確保由

2018年 4月 21日起，他們在香港要
約出售的所有煙草產品均符合新

規定。  
 

 

議程第 III項    其他事項  
 
021531 - 
021539 

主席  下次會議日期  
 
結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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